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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日，检察机关对福建省福州市晋
安区人民检察院就赵宇见义勇为一案的处
理作出纠正，认定赵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
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为什么先后两次对同一起案
件作出不起诉决定？两次不起诉决定有何
不同？记者就此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第一检察厅厅
长张志杰。

第一次不起诉适用法律错误

张志杰说，晋安区人民检察院于2月
21日以防卫过当对赵宇作出相对不起诉决
定，引起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在最高人民
检察院指导下，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指令福
州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进行了审查。福州
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原不起诉决定
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遂指令晋安区人民检
察院撤销原不起诉决定，于3月1日以正当
防卫对赵宇作出无罪的不起诉决定。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
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
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
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晋安区人民
检察院首次对赵宇不起诉，就是依据这
一规定作出的。这种不起诉通常称之为
相对不起诉，虽然在结论上是不追究其
刑事责任，但仍然认定其有犯罪事实存
在，只是因防卫过当，情节轻微，而不再
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经重新审查本案的事实证据
和具体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后认为，
赵宇的行为属正当防卫，没有明显超过必
要限度，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
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犯罪嫌疑人没有犯

罪事实”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次对赵宇作
出的是无罪的不起诉决定，也就是通常所
说的法定不起诉。

赵宇的行为在“必要的限度”内

张志杰表示，本案中，李华强行踹门进
入他人住宅，将邹某摁在墙上并用手机击
打邹头部，其行为属于“正在对他人的人身
进行不法侵害”的情形。赵宇在这种情况
下，上前制止李华殴打他人，其目的是为了
阻止李华继续殴打邹某，其行为具有正当
性、防卫性，属于“为了使他人的人身免受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情形。

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
负刑事责任”。本案不应适用这一规定。
首先，从防卫行为上看，赵宇在制止李华正
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过程中始终是赤手
空拳与李华扭打，其实施的具体行为仅是
阻止、拉拽李华致李华倒地，情急之下踩了
李华一脚，虽然造成了李华重伤二级的后
果，但是，从赵宇防卫的手段、打击李华的
身体部位、在李华言语威胁下踩一脚等具
体情节来看，不应认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其次，从行为目的上看，赵宇在制止李
华殴打他人的过程中，与李华发生扭打是
一个完整、连续的过程，整个过程均以制止
不法侵害为目的。李华倒地后仍然用言语
威胁，邹某仍然面临再次遭李华殴打的现
实危险，赵宇在当时环境下踩李华一脚的
行为，应当认定为在“必要的限度”内。

此案从防卫过当纠正为正当防卫，又
进一步明确了执法标准，可供类似案件处
理时参考借鉴，可以说具有典型示范意
义。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最高检解读“赵宇案”：属正当防卫
行为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无罪不起诉

“涞源反杀案”一波三折
检方：对女生父母认定正当防卫，决定不予起诉；女生父母或申请国家赔偿

昨天，时隔8个月后王新元、赵印芝和女儿、儿子再次团聚。 检察日报供图

近期，发生于去年 7月的“河北涞源反
杀案”持续引发社会关注。昨天上午，河北
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发布通报，认定案中
女生父母王新元、赵印芝的行为属于正当
防卫，决定对二人不起诉。

对于该结果，王新元、赵印芝辩护律师
殷清利对记者回应称，对检方不起诉的决
定满意，但根据王新元夫妇此前的意见，二
人或申请国家赔偿，接下来将进一步协商
相关事宜。

【起因】不甘心表白被拒，
男子穷追不舍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极其普通的“单相
思”，会引发一场命案。

根据检方的通报，案中女孩王某某，在
2018年1月寒假，到北京其母亲赵印芝所在
的打工餐厅当服务员。就是在这里，她认
识了王磊。

据《新京报》此前报道，21岁的大学生
王某某，在饭店做服务员，身高一米八多的
王磊，是该饭店传菜工，二人就此相识。不
久后，王磊便对王某某表达了爱意。

但据王某某描述，自己并未对王磊有
过感情上的回应。寒假结束后，王某某就
返回张家口学校念书，此时她与王磊认识
不过两月。返校后，王磊仍每天向其发送
微信，并时不时发给她衣服、护肤品图片，
表示喜欢就送给王某某。

王某某感觉到了王磊的心意，但对其
好意一直拒绝，唯一接受过的礼物，是王磊
寄到学校的一箱小蛋糕。

对此，餐厅员工此前接受媒体采访也
表示，王磊喜欢王某某的事，餐厅不少员工
都知道，但没听说两人正式交往，也知道王
某某不喜欢王磊。

据王某某回忆，2018年4月28日，王磊
向自己表白，被王某某以“有男朋友，不喜
欢”为由拒绝。

【案发】男孩持续骚扰威胁，
殒命女孩家中

令王某某没想到的是，这场“单恋”并没有
因为自己的拒绝而收尾，反而招致命案发生。

据检方通报，2018年4月29日下午，王
磊将王某某约出直至第二天凌晨四五点
钟，不断纠缠并强行不让其回去。赵印芝
等人找到王某某后，将其送回涞源家中，而
王磊继续追至家中要求见面遭到拒绝。

王磊没有善罢甘休。同年5月至6月，
王磊携带甩棍、刀具上门滋扰，以自杀相威
胁，发送含有死亡威胁内容的手机短信，扬
言要杀王某某兄妹等方式，先后六次到王
某某家中、学校等地对王某某及其家人不
断骚扰、威胁。

为躲避滋扰，王某某及家人先后躲避
到县城宾馆、亲戚家居住，并向涞源当地公
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多次出警，对王磊训诫
无效。2018年6月底，王某某的家人在院中
安装监控设备，在卧室放置了铁锹、菜刀、木
棍等，并让王某某不定期更换卧室予以防范。

2018年 7月 11日 17时许，王磊再次来
到涞源县城，购买了两把水果刀和霹雳手
套，并于当晚乘车到王某某家。而这一夜，
王磊便在王某某家中被反杀，这场骚扰以
一场命案的形式彻底结束。

检方昨天发布的通报中，还原了当夜
的情况——

11日23时许，王磊携带两把水果刀、甩
棍翻墙进入王某某家院中，引起护院的狗
叫。王新元在住房内见王磊持凶器进入院
中，即让王某某报警，并拿铁锹冲出住房，与
王磊打斗。王磊用水果刀划伤王新元手臂。

随后，赵印芝持菜刀跑出住房加入打
斗，王磊用甩棍击打赵印芝头部、手部，赵
印芝手中菜刀被打掉。此时王某某也从住
房内拿出菜刀跑到院中，王磊见到后冲向
王某某，王某某转身往回跑，王磊在后追
赶。王新元、赵印芝为保护王某某追打王
磊，三人扭打在一起。

这期间，王某某回屋用手机报警两
次。王新元、赵印芝继续持木棍、菜刀与王
磊对打，王磊倒地后两次欲起身。王新元、

赵印芝担心其起身实施侵害，就连续先后
用菜刀、木棍击打王磊，直至王磊不再动
弹。事后，王新元、赵印芝、王某某三人在院
中等待警察到来。

【反转】从过失杀人到正
当防卫

案发后，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王某某的
父母被羁押在看守所，王某某被刑事拘留
后取保候审。

根据媒体报道，案发后第二天，即7月
12日，赵印芝、王某某被刑事拘留；7月15日，
王新元被刑事拘留。8月18日，王新元、赵印
芝被批准逮捕，分别羁押于涞源县看守所和
保定市看守所。王某某于同日被取保候审。

2018年 10月 17日，涞源县公安局将此
案移交审查起诉。根据《起诉意见书》，涞源
县公安局认为“犯罪嫌疑人王新元、赵印芝、
王某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涉嫌故意杀人
罪”。

随后，涞源县公安局在今年2月对王
某某作出决定：不追究王某某刑事责任，对
其解除“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而其父母则
羁押在拘留所中。

究竟是故意杀人还是正当防卫？该事
件被媒体关注后，引发网友热议。

对此，2019年 1月中旬，涞源县人民检
察院工作人员回应媒体表示，此前王某某
家里安装的监控视频正逐步恢复，根据视
频内容，王某某母亲在王磊倒地后仍有劈
砍行为，这成了本案正当防卫与否的争议
点。

实际上，涞源县人民检察院此前向当
地公安局发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
强制措施建议书》中称，赵印芝主观上没有
杀人的故意，客观上造成王磊的死亡是属
于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性质。王某某一家
长期遭受不法侵害，一家无法正常生产生
活，建议对赵印芝变更强制措施。

然而，该建议未被涞源县公安局采
纳。涞源县公安局在“回复”中表示，王磊
受伤倒地后，赵印芝在未确认王磊是否死
亡的情况下，持菜刀连续数刀砍王磊颈部，
主观上对自己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持放任
态度，具有伤害的故意，可能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

另外，案发时其手段较为残忍，不计后
果，这说明赵印芝长期受到受害人滋扰，心
中充满仇恨，家庭突遭变故是否会心生报
复社会之心无法排除，因此无法保证其脱
离羁押后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

对此争议焦点，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昨
天发出的通报回应：王磊倒地后，王新元、
赵印芝继续刀砍棍击的行为仍属于防卫行
为。王磊身材高大，年轻力壮，所持凶器足
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王磊虽然被打倒在
地，还两次试图起身，王新元、赵印芝当时
不能确定王磊是否已被制伏，担心其再次
实施不法侵害行为，又继续用菜刀、木棍击
打王磊，与之前的防卫行为有紧密连续性，
属于一体化的防卫行为。

【律师】对不起诉结果满
意，或申请国家赔偿

根据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在昨天通报中
给出的案件处理意见及理由，认定本案中
王新元、赵印芝、王某某的行为属于特殊正
当防卫，对王磊的暴力侵害行为可以采取
无限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并作出对二人不
予起诉的决定。

与此同时，最新通报也从四个方面说
明了不起诉缘由：第一，王磊携带凶器夜晚
闯入他人住宅实施伤害的行为，属于刑法规
定的暴力侵害行为。第二，王新元、赵印芝、
王某某三人的行为系防卫行为。第三，王磊倒
地后，王新元、赵印芝继续刀砍棍击的行为仍属
于防卫行为。第四，据案发时现场环境，不能对
王新元、赵印芝防卫行为的强度过于苛求。

对于该结果，王某某父母王新元、赵印
芝辩护律师殷清利对记者表示，对该不起
诉结果满意，但根据王新元夫妇此前的意
见，二人或申请国家赔偿，接下来将进一步
协商相关事宜。 (中新）


